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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影响后评价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法定情形,是对建设项目（或规划）进行事

中、事后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 通过环境影响后评价，可以对建设项目（或规划）进行

有效的跟踪检查、监测，并提出环境保护补救方案、措施或改进建议，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污

染和防止生态破坏。同时，环境影响后评价也可以为简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提供制度和技

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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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TO DISCUSS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RETROSPECTIVE ASSESSMENT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LU Ren-chun

(Hangzho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CTEG, Hangzhou 311201, China)

Abstract：The retrospective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is the legal situ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and it is a method to evaluat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project (or plan) in the matter or afterwards. Through the retrospective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we can effectively track inspect and monitor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r planning) in the matter or afterwards, and puts forward some
proposals、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order
to minimize pollution and prevent ecological dam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trospective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can also simplify the system and technical suppor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ve license.
Key words：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Retrospective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Legal status;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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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之

一，我国正式确立于 1979 年，是把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以法律、 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形式确定下来而

必须遵守的制度。三十多年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依次经历了规范和建设阶段、 强化和完善阶段以

及提高和拓展阶段， 为我国的环境保护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从环评制度的具体实践看，我国的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更注重于对建设项目（或规划）实施

前可能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调查、预测和评价，
以及提出防治措施，同时满足行政许可的需要。 而

对于建设项目（或规划）实施后的环境影响以及防

范措施的有效性没有进行很好的跟踪和验证性评

价，使得重审批轻管理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这些

多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偏差造成的。 环境影响后

评价实际上是环境影 响 评 价 制 度 的 容 错 机 制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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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是当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建设项目超出原先预

计情形时，能够从制度上帮助纠偏，恢复到合法、
合规的状态， 避免导致企业正常运行停滞的一种

方法。

1 环境影响后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 “预防为主” 原则的体

现，是对传统发展模式和决策方式的改革，是保证

社会持续发展，健全环境方面的管理制度，加强建

设项目管理，减少新污染，维护生态平衡的有效措

施，是现代环境法的主要内容，对于预防新的污染

源出现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从传统意义上理

解，环境影响评价更多的是预测评价，实际上根据

环评法的立法本意， 环境影响评价也应有对建设

项目（或规划）事中、事后的评价，这些就是环境影

响后评价所应承担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016 年 9

月 1 日施行）第二十七条 ：“在项目建设、运行过

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

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境影响的后评价，采取

改进措施， 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和

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 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

批部门也可以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环境影响的后评

价，采取改进措施”。 环境影响后评价是现行的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规定的法定情形。
于 2015 年 4 月 2 日由环境保护部部务会议

审议通过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为规范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而制定的一个规范。 该

办法的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环境影响后评价，是指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在通过环境保护

设施竣工验收且稳定运行一定时期后， 对其实际

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污染防治、 生态保护和风险

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监测和验证评价，并

提出补救方案或者改进措施， 提高环境影响评价

有效性的方法与制度"，因此该办法没有涵盖环境

影响评价法所列的"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不符

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情况。 而

环境影响后评价的适用范围，应该包含项目建设、
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的二种情形。

2 环境影响后评价的法律地位

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过程中， 我国主

要是注重于对规划和建设项目的选址、 设计和使

用后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进行调查、
预测和评定，及提出防治措施。而对建设项目实施

过程及实施后的环境影响、 防范措施的有效性没

有能进行很好的纠偏、跟踪监测和验证性评价。因

此不能验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预测方法是否

合理，评价选用的参数是否恰当，污染防治措施是

否适当，评价结论是否正确等等问题。并且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审批权力没有有效监督， 存在一些不

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建设的问题， 若没有对建设

过程的纠偏和对这些项目投产后的环境影响后评

价， 就不能了解它们在实际运行中对周围环境所

造成的影响， 也无法及时提出可行的环保补救措

施及建议来降低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由于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认识偏差和建

设项目（或规划项目）客观上存在的不确定性，目

前很大一部分建设项目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批建不

符、 污染防治措施不能达到预期、 环境污染等问

题，因此对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针对具

体污染问题提出相应可行的补救措施极为迫切。
我国在 200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 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提出了环境影响

后评价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有两种情形需开展环境影响

后评价：一是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

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 二是原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责成的， 主要针对建设项

目周围环境状况、 环境保护措施或是对环境的影

响发生较大变化等情况，包括环境影响大、建设地

点敏感、 有争议、 有较大潜在影响或是有重大事

故、有风险事件发生的项目。
对于环境影响后评价，目前有多种提法，如环

境影响后评价、回顾性评价、跟踪评价、有效性评

价和验证性评价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 环境影响后评价是指对建设项目实

施后的环境影响以及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

监测和验证性评价，并提出补救方案或措施，以实

现项目建设与环境相协调的方法与制度。 其法律

含义是指对在建的和已建成并投入生产使用的项

目所造成(或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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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检查、监测，并提出环境保

护补救方案、措施或改进建议，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影响

后评价是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规定的法定情

形，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容错机制，具有与通常

意义上的环境影响预评价同等的法律地位。

3 环境影响后评价的作用与意义

近几年来，环保部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进一

步转变政府职能，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的重大决策， 加快环境保护工作由注重事前审批

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转变， 相继出台了很

多政策如行政许可的负面清单，《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等，这表明国务

院及环保最高决策层已经明白环评作为事前的预

估并不能包括事物发展的全过程， 环评归于环评

，环评不是乾坤袋，什么都往里面放。 鉴于新的政

策走向， 使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的管理重心向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转移。那完善监

管手段，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效率和执行力，切

实管好项目建设和生产、 运行过程中的环境保护

工作，不断提高建设项目环境监管能力和水平，强

化建设单位履行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是未来环境

管理的重点。 而环境影响后评价恰好能承担起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 事后监督管理的基础性工

作。 ①建设项目有大有小，建设期有长有短，建设

项目过程发生变化的情况在所难免， 这些都可能

导致建设内容发生变化；在项目建成运行过程中，
有可能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情形普遍存在；还有可能在项目投产或使用后，由

于预估不准，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损

害公众的环境权益情况， 必须及时调整防治对策

和改进措施， 这些就需要在法律上给予进行补救

和完善的机会。②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监督措施，
主要是通过配套实施"三同时"制度来实现。 比较

注重对污染治理设施和污染情况的监督检查，对

环境资源要素、 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的监

督检查。 ③由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本身所存在主

客观方面的原因， 在执行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考虑

不到的情况， 致使环境影响评价不能达到预期的

效果， 导致评价的最终结果可能出现较大的偏差

甚至错误。对于一种预测性评价机制，出现一定程

度的偏差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有

一种制度可以对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加以监督和修

正，以减小偏差并避免错误的出现。④对于综合考

虑区域经济建设、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协

调区划环境功能与发展目标， 满足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需求等方面， 也都需要建立一种环境影响效

果评价的制度来进行监督、检测和评价。而环境影

响后评价制度， 恰恰能从制度上来实现项目建设

过程及营运过程环境影响的再评价。
在简政放权的新形势下， 建设项目管理重点

已从项目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督过渡，环境影响后

评价对环境保护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
（1）通过环境影响后评价，可以将项目生产使

用过程中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与原环境影响评价

结果对照， 验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预测方法

是否合理，评价选用的参数是否恰当，评价结论是

否正确。
（2）可以检验项目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效果

和污染防治措施是否适当， 在开发建设过程中被

破坏的生态环境是否得到恢复。
（3）通过调查项目的环境影响，分析存在的问

题和原因，并提出相关的改进建议和措施，为进一

步加强项目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4）定期的环境影响后评价会让规划、建设单

位时时刻刻都关注自己的环境行为， 并且采取切

实有效的防范措施来保护环境， 使得环保设施总

是处在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下， 保证了污染物的

排放达标，促使规划、建设单位及时纠错，及时避

免环境污染的发生。
（5）通过总结经验和教训，探索完善环境影响

评价的理论和方法， 为其他类似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价和环保设计提供借鉴。
除此之外， 对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也有很现实

的作用： ①有利于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健全环

境管理机制，加强监督环境管理，对规划、建设项

目进行常规和长效的管理。 ②有利于环保行政主

管部门清楚掌握规划、建设项目的环保动态，对环

境的保护管理进行不断巩固与创新。 ③有利于进

一步健全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制度。

4 如何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环境保护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

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是环境保护的新理念。 "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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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
污染者担责的原则"是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在相

当长时期内， 发展经济仍然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主

要任务，环境法治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

在不断的实践中完善法治能力、环境。
开展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是法定情形。 我国

2016 年起实施的新的环保法规定："第十九条，编

制有关开发利用规划，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
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未依法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的开发利用规划，不得组织实施;未依法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第六十一条，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
擅自开工建设的， 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

原状"。新的环保法规定了凡是依法应当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 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

法报经法定的审批部门审查批准的， 建设单位都

不得开工建设。 否则，将被责令停止建设，处以罚

款，并可责令其恢复原状。 新环保法虽然删除了"
限期补办环评手续"的规定，并规定了只要未经环

评审批的建设项目，即使已建成了也为非法项目。
但并非必须恢复原状、不能完善环评手续。事实上

这是法律賦于环境执法部门相应的司法自由裁量

权，可以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可能或造成的环

境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作相应处理。
现行的环境保护部颁布实施的 《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第二条"本办法

所称环境影响后评价， 是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建设项目在通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且稳定

运行一定时期后， 对其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

污染防治、 生态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

行跟踪监测和验证评价， 并提出补救方案或者改

进措施， 提高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的 方 法 与 制

度"，《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仅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在环境保护设施竣

工验收且稳定运行一定时期后的建设项目， 并未

涵盖所有环评法所指的需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项

目，实际上，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所没有包括

的建设项目数量更多。
对于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

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形的均应开展环境影响

后评价。
进一步完善实施细则， 便于基层环保监察和

执法工作人员日常操作。 可以通过规定建设项目

实际建设内容出现变化或调整程度、 建设地点变

更、规模变化的范围 、生产工艺或者污染治理工

艺的调整情况等，作相应的处置对策。要避免一刀

切、简单的执法行为，要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
充分体现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立法本意。

建设地点、规模、工艺等有一定变化、污染物

排放又不增加的建设项目， 但与原环评报告的内

容又不完全一致， 这在实际的环境司法活动中会

经常碰到，对这一类项目，无论在建和建成后运营

的项目，都应该并允许企业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通过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 可以进一步理

清建设项目的环境污染源强、环境影响程度，对环

境监督部门及时防范环境污染的产生， 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
迭代是重复反馈过程的活动， 其目的通常是

为了逼近所需目标或结果。环境法规的实施，最终

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 环 境 保 护 相 协

调， 建设项目的实施过程会是一个不断容错的过

程， 相对应的环境监管的法规也是一个自适应系

统，在不断的迭代、容错的过程中，无限的接近于

所需目标。环境影响后评价能及时发现新的问题，
并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 既可以作为项目建设过

程出现的新情况时的对策， 又是环境监管法规的

进一步司法延伸。

5 结语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充分体现"保护优先、预

防为主"的环境保护制度，对保护环境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上升期，
如果没有 2003 年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法律

保障，中国的环境状况会是怎样，无法想象。当然，
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实施也带来一些问题， 这些问

题绝大部分并非是环评制度本身的问题， 而是权

力监督缺失、部门的权力与利益的关联所致。随着

行政许可的精简， 项目审批环评前置条件转为后

置， 环境影响后评价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更加突

出，其作用会越来越显现。
实施和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 首先与法

有据，在法律上有规定；其次制度上有保障，需要

制定一些实施的规则；再者，技术上可行，具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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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过处理的污水按照原设计可提供与周

边企业的中水回用， 目前除了企业内绿化用水以

及提供环卫部门用来周边地区的清扫用水外实际

应用比较狭隘，年中水回用量不足 1 000 m3。 结合

企业实际用水情况， 除了生活用水以及配制药剂

用水外，主要耗水环节为污泥脱水设备的清洗水，
并且该部分用水占全厂用水的绝大部分， 经过研

究， 该用水环节完全可以采用自身经过处理的回

用水来代替， 通过从回用水池加设管道接入污泥

脱水房，可以实现此环节将不消耗新鲜水，完全采

用回用水。 从而节约新水使用 2.6 万 m3/a。
3.2.2 设备节能改造

该污水处理厂有相当部分的泵体，如污泥泵、
提升泵及其他泵体缺少节能措施， 产生了较多的

电力损耗，通过对 6 个泵体进行变频节能改造，采

用变频器一拖二控制的方式减少电能的消耗。
3.2.3 变压器减容

根据原设计该污水处理厂总规模日处理污水

3 万吨，目前实际日处理量在 9 000 t 左右，污水

处理厂现阶段负载率较低，正常情况下，污水处理

运行时全厂用电设备总功率在 300 kwh 左右，相

比较所用的 800 kVA 容量的变压器来说，存在一

定的“大马拉小车”现象，初步估算，每月电力开支

额外增加约 5 000 元左右， 全年电力开支增加 6

操作性， 最终能实现目标值。 任何一项法规的制

订，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相应的问题，并非为了让谁

来承担法律责任。 环保法和环评法及其他相关法

规的出台，其目的是为了控制环境污染，使经济能

够可持续的发展， 并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

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而这种协

调发展是一个十分巨大的课题， 除了要依靠法律

规范外， 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和长期的努力来

实现。 环境影响后评价是对建设项目过往历史的

再认识，通过总结经验和教训，使环境影响评价的

措施及评价结论更切合实际， 同时也能不断改进

监管方式，实现环保监管方式的制度创新。 因此，
简政放权只是简化审批程序， 并非否定和弱化环

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反而要进一步提高环

评质量，使其能真正发挥环评应有的作用。
如果不对相应的环评制度进行改进和创新，

一味的去环评化， 将可能极大增加环保监管部门

的工作量，导致环境状况的大起大落。根据我国环

境污染现状， 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的相关工作极

为迫切。 环境影响后评价是对建设项目或规划不

断的迭代、容错过程，最终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
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环境管理部门应当重视环

境影响后评价，确立其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加强

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方法体系建立， 充分利用

它的作用，提高环保措施的有效性,减少环境污染,
从而切实改善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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